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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暨召开2003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04年3月21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8人，郑晓明独立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董事会，授权薛求知独立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会成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张平董事长主持，经会议审议和出席会议的董事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公司2003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2、 审议通过了《公司200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 审议通过了《公司200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审议通过了《公司200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2003年度公司（母公司）实现净利润30,848,254.43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41,306,454.89元（追溯调整后），扣除2003年实施的利润分配13,929,300元，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取10%的法定公积金3,084,825.44元，提取5%的法定公益金1,542,412.72元和5%的任意公积金1,542,212.72元后，剩余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52,055,758.44元。

2003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9286.2万股为基数，按每10股派发1.50元（含税）的比例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分配。

5、 审议通过了《公司2003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2004年度审计机构并确定其2003年度审计报酬的预案》

同意聘任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2004年度审计机构，并确定其2003年度审计报酬为36万元人民币。

以上二至七项事宜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公司投资总监、资产管理总监的议案》

决定由戴豪赣董事兼任公司投资总监，由葛黎明董事兼任公司资产管理总监。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庭伟先生、雷和鸣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朱慧琴女士为公司总会计师（王庭伟先生、雷和鸣先生及朱慧琴女士简历见附件1）。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聘任副总经理和总会计师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被聘任的副总经理和总会计师其主体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对任职资格有关规定。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吉安长运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该公司向中国银行吉安分行申请2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保证期限为从借款合同生效起之日开始到借款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经过两年。

待以上保证合同签署后，公司将另行公告相关内容。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03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一）会议时间：2004年4月27日上午9：00时整，会期预计半天

（二）会议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

（三）会议议程：

1． 审议《公司200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审议《公司200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审议《公司200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审议《公司200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 审议《公司2003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6．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7． 审议《关于续聘中磊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04年度审计机构并确定其2003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四）出席会议的对象：

（1）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 截止2004年4月16日下午收市后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五）参加会议登记办法

（1）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可于2004年4月22日至4月23 日（上午8：00—11：30，下午2：00—5：30）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出席会议资格登记手续，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者，登记时间以公司证券部收到传真或信函为准。过时不予登记。

（2）法人股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单位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需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六）其他事项

（1） 出席会议人员食宿与交通费用自理；

（2） 联系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广场南路118号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编：330003

联系人：黄鸿源、王玉惠

联系电话：0791-6298107

传真：0791-6217722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度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行使股东权利：

1、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    ）项审议事项投赞成票；

2、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    ）项审议事项投反对票；

3、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    ）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4、对可能纳入议程的临时提案有/无表决权。如果有表决权，对关于（    ）的提案投赞成票，对关于（    ）的提案投反对票；对关于（    ）的提案投弃权票；

5、对1—4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事项，代理人可（不可）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个人股东签名，法人单位盖章）         被委托人姓名：

法定代表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个人股东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附件2：王庭伟先生、雷和鸣先生及朱慧琴女士简历

王庭伟先生：1956年出生，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管理专业在读，助理工程师。曾任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机务技术部副经理、一车队副队长、高速客运分公司经理等职。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

雷和鸣先生：1958年出生，大专学历，政工师。曾任江西长途汽车运输公司五车队副队长、乘务分公司经理、稽查科科长；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商贸城管理部经理；江西南昌科技大市场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等职。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朱慧琴女士：1957年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曾任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科副科长；江西长运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部长、总会计师等职。现任本公司总会计师。

PAGE  
3

